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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及目的

◆依據《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第六條「用水計畫經核定後，

開發單位應於用水計畫之各年度計畫用水量範圍內，依總量

管制原則自行調度分配及管理區內個別用水人之用水，….」

◆為有效管理區內用水人之用水暨合理調度水資源，管理機構應

檢視用水人需求與水資源供給能相互配合且符合節約用水政策，

並針對核定之用水計畫實際用水進行管理，以達用水總量

管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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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摘要表

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園區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摘要

(第一點) 本要點訂定主旨

(第二點、第三點) 管理對象及用水計畫提送流程

(第四點、第六點及第七點) 管理機構調度分配及管理區內用水人事項

(第五點、第九點及第十點) 審核用水計畫之相關作業規範

(第八點、第十一點、第十二點) 用水人用水狀況查核申報之相關作業規範

(第十三點) 用水人未依規定辦理之處理方式

◆原則內容參考本部水利署訂定之《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制定

◆本原則業於108年5月15日公告，全文共計13點，各點訂定原

則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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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條文說明

◆第一點: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工業區管理機構（以下簡稱管理

機構）為調度分配及管理產業園區（以下簡稱園區）內個別用水人之用水，以
達用水總量管制目標，依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訂定本原則。

◆第二點:園區內新設或既設用水人，其計畫用水量或增加用

水量達 100 CMD 以上者，應提出用水計畫送交所屬園區

管理機構初審後，再轉送本局核定。

管理機構初審
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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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符合第二點所列之適用對象….向管理機構提送用水計畫及

相關書件…..。
（一）新設用水人：應向管理機構提送用水計畫，經本局核准後，
始得據以向供水單位提出供水申請。
（二）既設用水人：…..向管理機構提送用水計畫。….. 異動前向管
理機構提出修正用水計畫。

計畫用水量未達 300 CMD 或既設用水人之用水量達每日三
百立方公尺以上，但未來無增加需求者，得以簡表…..送管
理機構備查。

…..已提出用水計畫，….，應提供核定版用水計畫及核定函…送
交管理機構備查。

《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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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計畫書範例格式

 用水計畫書格式(完整版)
一、基本資料

二、計畫概述

三、計畫用水量

四、水源供應規劃

五、缺水應變措施

六、附錄

用水計畫書範例格式
(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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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計畫書範例格式

切結書用水計畫書範例格式(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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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管理機構為執行園區內用水調度分配及管理，得邀集經濟部水利署、自

來水事業、相關農田水利會、園區廠商協進會、區內用水人等相關單位，召開

用水供需調配會議，依總量管制原則，於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各年度計畫

用水量範圍內，調度分配及管理區內個別用水人之用水。

◆第五點:用水人申請之計畫用水量或新增用水量，經本局核准且水量加總後，已

逾園區原核定之計畫用水量時，管理機構應提出修正用水
計畫，並由本局轉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核。

◆第六點:工業用水（或再生水）可供給區域內新設用水人之用水，除民生用水外

，應優先使用工業用水（或再生水）。

◆第七點:管理機構於園區供水不足時，得視區內用水人之用水效率及節水成效

，偕同自來水事業單位對其實施限制用水或分區輪流供水。

《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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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用水人實際用水量連續2年度未達各該年計畫用水量70%者，應向管

理機構提出修正用水計畫。

◆第九點:本局審查用水計畫，應在水資源現況及未來可供應總量管制原則下，

審查其需用水量合理性、用水回收率目標、節約用水規劃及計畫內各項措施可
行性。

前項需用水量合理性係依用水計畫書件內容格式之單位用水量計算參考（

如附件五）為審查依據。用水人申請之用水量如超過建議值，應敘明理由及推
估依據。

第一項用水回收率係依用水人進駐園區時工廠登記之行業別認定，用水人

之用水回收率應參考經濟部水利署訂定之用水計畫書件內容格式之製造業全廠
（區）回收率（重複利用率）承諾建議值（如附件六），用水人之用水回收率
如未達承諾建議值應敘明理由。

◆第十點:本局為執行用水計畫審核相關業務，得授權管理機構或委託其他組織

，協助辦理用水計畫審查、調度分配及用水管理相關業務。

《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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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用水計算及回收率建議值

單位用水量計算參考 製造業全廠（區）回收率
（重複利用率）承諾建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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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點:用水人於用水計畫核定後，應依計畫用水量及用水時程辦理。用水人

新設或變更原用水達100 CMD以上者，應裝設水量自動監測設備及

記錄實際用水情形，配合水利署每年四月需提報用水量，俾利其查核之

規定，爰於每年3/1及9/1，依管理機構指定之申報方式，申報前半
年現況用水情形。

用水申報表

*範例供參考，管理機
構得依實際運作進行
申報調整

《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條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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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點:管理機構為確認用水人之實際用水情形，得要求個別

用水人提出包括供水單位出具之用水量資料、用水人裝設之水
量自動監測設備紀錄或其他必要之用水量證明文件。

◆第十三點:用水人未依第二點、第三點、第六點、第八點及第十

一點規定辦理者，管理機構得書面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管理機構應通知中央主管機關依水利法及其
相關子法處理，必要時，管理機構得會同供水單位減少
其供水量。

《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條文說明



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提送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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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108/12)

1.彰濱工業區
2.雲林科技工業區
3.台南科技工業區

第二階段(109/06)

1.龍德工業區
2.觀音工業區
3.中壢工業區
4.新竹工業區
5.雲林離島工業區
6.高雄臨海工業區
7.林園工業區

第三階段(109/12)

1.平鎮工業區
2.大園工業區
3.龜山工業區
4.頭份工業區
5.芳苑工業區
6.南崗工業區
7.官田工業區
8.大社工業區
9.大發工業區

第四階段(110/06)

1.和平工業區
2.林口工三工業區
3.竹南工業區
4.大甲幼獅工業區
5.斗六工業區
6.民雄工業區
7.頭橋工業區

*第二-四階段提送時序仍依水利署用水計畫審核通過時間調整之
*預估提送家數以107年自來水實際用水量(36,500CMY)篩選；惟
雲林離島、和平工業區家數以自來水+地面水篩選

預估提送家數
1.彰濱:21
2.雲科工:17
3.南科工:14

預估提送家數
1.龍德:5
2.觀音:64
3.中壢:41
4.新竹:77
5.雲林離島:21
6.高雄臨海:34
7.林園:19

預估提送家數
1.和平:2
2.林口工三:2
3.竹南:3
4.大甲幼獅:1
5.斗六:5
6.民雄:8
7.頭橋:3

預估提送家數
1.平鎮:22
2.大園:26
3.龜山:27
4.頭份:6
5.芳苑:3

6.南崗:7
7.官田:12
8.大社:8
9.大發:23



用水管理作業原則提送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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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管理機構
>100 CMD廠商提送用水計畫

**廠商用水計畫

資料回收
(服務中心、執行單位檢核)

完成廠商
用水計畫審核

1.工業局協助發文服務中心。
2.服務中心協助發文>100 CMD廠商。
3.執行單位協助廠商資料填寫問題。

1.>100 CMD廠商需全數回收。
2.服務中心依檢核表檢核完整性。
3.協助確認資料正確性及收件。

預計發文時間
*第一階段：108/07/15
第二階段：109/02
第三階段：109/07
第四階段：110/02

資料回收時間
**第一階段：108/08/30
第二階段：109/03
第三階段：109/08
第四階段：110/03

***第二-四階段簡表收件時間仍依水利署用水計畫審核通過時間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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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名單確認

資料回收

檢核資料
正確性

用水人

用水
申報

管理機構依繳交期限內
回收廠商用水計畫。

1.管理機構初審資料填寫及相關

佐證資料完整性。
2. 環發會檢核用水資料、回收率

及用水平衡圖等正確性。
3. 由管理機構提送本局核定。

1. 環發會根據廠商用
水資料及廠商自來

水使用量進行名單
篩選。

2. 管理機構確認名單

並函文用水人進
行資料填寫。

管理機構依核定之用水
計畫進行全區水資源調度
及總量管制。

用水管理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核定版用水計畫及核定
函送交管理機構備查。

用水人每年3月1日
及9月1日前，依管
理機構指定之申報方
式，向管理機構申報
前半年現況用水情形
，經管理機構彙整後
提送。



敬 請 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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